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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第 0042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

吉林议〔2022〕1号  

姜伟代表： 

  您在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提出的《关于允许对我省境内的野猪进行猎

捕的建议》收悉，经认真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 

  一、关于在我省开展猎捕野猪的问题 

  吉林省高度重视野生动物保护工作，自 1996 年以来，连续 26年实施全省

禁猎，走在了全国前列。多年的保护使得省内东北虎、豹、野猪等物种活动范

围不断扩大，种群数量呈现健康恢复及增长趋势。国家林草局指导我国北方省

份适宜猎捕调控野猪种群的密度应在 1只/平方公里以上，据 2021 年完成的全
省第二次野生动物资源调查数据显示，目前全省野猪种群密度为 0.33 只/每平

方公里左右，处于生态环境可承载范围内。针对野猪给局部区域山区居民生产

生活，特别是农作物生产造成的损害，我省早在 2006 年即已出台《吉林省重点

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》，并在全省范围内实行补偿制
度，每年省级财政提供补偿资金 1000 万元，其中 90%以上资金用于野猪造成人

身伤亡和农作物损害案件，有效缓解了人兽冲突。 

  二、关于东北虎等野猪天敌保护的问题 

  吉林省是国内东北虎最大分布区域，野猪作为食物链重要物种，是东北虎

的主要食物来源之一，保护好野猪资源对东北虎保护具有重要意义，实施猎捕
野猪过程中也极易对野生东北虎种群产生不良影响。 

  综上所述，我省暂不适合开展猎捕野猪。猎捕可能会造成全省全面禁猎终

止，多年培植形成的全社会保护野生动物意识和行为将受到损害，进而影响东
北虎、豹等濒危旗舰物种的保护成果。 

 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第十八条规定：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

当采取措施，预防、控制野生动物可能造成的危害，保障人畜安全和农业、林

业生产。第十九条规定：因保护本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，造成人员伤亡、农

作物或者其他财产损失的，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补偿。具体办法由省、自治



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。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推动保险机构开展野生动物

致害赔偿保险业务。我省长期执行的补偿政策是由省级财政和县级财政各承担

50%补偿资金，目前省林草局正在联合相关商业化保险机构，积极推进野生动物

损害补偿商业化保险政策，尽全力提高全省补偿案件办理时效，最大程度保障

群众合法利益。下一步，省林草局将组织全省各级林草部门，加大对野生动物

损害补偿政策的宣传力度，加强对野猪防范技术的科学研究，强化督导相关地

区补偿案件受理情况，以补偿和防范相结合的方式，使野猪对人民生命财产造

成的损失降到最低。 

  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注支持，欢迎您继续提出宝贵建议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吉林省林业和草原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

6月 7日 


